
信息披露

2023/6/28

星期三

B013

Disclosure

证券代码：000949� � � � �证券简称：新乡化纤 公告编号：2023-056

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董事会会议通知的时间和方式：本次会议通知已于10日前以书面方式发出。

（二）董事会会议的时间、地点和方式：本次董事会于2023年6月27日上午9:00在公司

办公楼116会议室召开，会议以现场方式进行表决。

（三）公司实有董事9人，董事会会议应出席董事人数9人，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人数9

人。 （其中：委托出席的董事0人，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的董事0人）

（四）公司全体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董事长邵长金先生主持。

（五）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关于新乡市兴鹭水务有限公司投资进展的议案》

由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新乡市兴鹭水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鹭水务” ）取得了部分

银行固资贷款，经综合考虑该公司未来的财务需求，为进一步优化公司及子公司的经营和

财务状况，公司拟对兴鹭水务减少投资3,000万元。 兴鹭水务注册资本由人民币壹亿玖仟

万元整变更为人民币壹亿陆仟万元整。

（内容详见2023年6月27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新乡化纤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新乡市兴鹭水务有限公司的投资进展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通过。

三、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二）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6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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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监事会会议的时间、地点和方式：本次监事会会议于2023年6月27日下午1:30在

公司办公楼116会议室召开，会议以现场方式进行表决。

（二）公司实有监事3人，监事会会议应出席监事人数3人，实际出席会议的监事人数3

人（其中：委托出席的监事0人，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0人）。

（三）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朱学新先生主持。

（四）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监事会会议通知的时间和方式：本次会议通知已于10日前以书面方式发出。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关于新乡市兴鹭水务有限公司投资进展的议案》

由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新乡市兴鹭水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鹭水务” ）取得了部分

银行固资贷款，经综合考虑该公司未来的财务需求，为进一步优化公司及子公司的经营和

财务状况，公司拟对兴鹭水务减少投资3,000万元。 兴鹭水务注册资本由人民币壹亿玖仟

万元整变更为人民币壹亿陆仟万元整。

（内容详见2023年6月27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新乡化纤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新乡市兴鹭水务有限公司的投资进展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通过。

三、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二）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年6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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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新乡市

兴鹭水务有限公司的投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6月27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

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新乡市兴鹭水务有限公司投资进展的议案》，由于公司全资

子公司新乡市兴鹭水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鹭水务” ）取得了部分银行固资贷款，经综

合考虑该公司未来的财务需求，为进一步优化公司及子公司的经营和财务状况，公司拟对

兴鹭水务减少投资3,000万元。 兴鹭水务注册资本由人民币壹亿玖仟万元整变更为人民币

壹亿陆仟万元整。

一、减资事项概述

1、本次减资的基本情况

公司对全资子公司兴鹭水务减少投资3,000万元， 减资完成后投资总额为16,000万

元。

2、本次减资实现所必须的审批程序

本次对外投资金额在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内，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本次减

资行为不涉及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

组。

二、兴鹭水务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新乡市兴鹭水务有限公司；

2、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3、注册资本：19,000万元人民币；

4、成立时间：2019年9月2日；

5、法定代表人：朱学新；

6、注册地址:河南省新乡市新乡经济技术开发区纬三路和白鹭大道交叉口西南角；

7、经营范围：工业及民用水的生产、供应、销售和服务；

8、本次减资前后的股权情况：本次减资前后均为公司100%持股；

9、公司一年一期的财务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3年3月31日 2022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17,453.64 15,620.84

所有者权益合计 15,171.81 15,213.32

2023年（1-3月） 2022年（1-12月）

营业总收入 0 0

净利润 -41.50 -161.93

10、新乡市兴鹭水务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

三、本次交易主要内容

经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对兴鹭水务减少投资3,000万元。 减资完成后，投资总额为

16,000万元，兴鹭水务仍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四、本次减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兴鹭水务是基于公司长期的发展战略及综合考量作出的决策，符合公司的投资

策略、实际情况及总体战略安排，将有利于进一步优化公司及子公司的经营和财务状况，有

效增加资金储备，优化经营，实现公司健康良性、快速发展的战略目标，不会导致公司合并

报表范围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及子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

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6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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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2022年度股东大会（简称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本次会议的召开时间：2023年6月27日

(二)本次会议的召开地点：中国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7088号招商银行

大厦五楼会议室

(三)出席本次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代理人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人） 886

其中：A股股东和代理人人数（人） 878

H股股东和代理人人数（人） 8

2.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6,056,319,905

其中：A股股东和代理人持有股份总数（股） 12,766,484,460

H股股东和代理人持有股份总数（股） 3,289,835,445

3.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3.6654

其中：A股股东和代理人持股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0.6208

H股股东和代理人持股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3.0446

(四)表决方式和本次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本公司董事会召集， 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其中网络投票仅适用于A股股东）。本次会议的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招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根据《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董事会半数以上董事推举，王良董事主持了本次会议并担任会议主席。

(五)本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等的出席情况

1.本公司在任董事14人，出席13人，缪建民非执行董事因公务未出席会议；

2.本公司在任监事9人，出席9人；

3.本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本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

议；

4.北京市君合（深圳）律师事务所、史密夫斐尔律师事务所、德勤华永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等中介机构代表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756,329,818 99.9205 2,691,954 0.0211 7,462,688 0.0584

H股 3,252,571,455 98.8673 13,276,000 0.4035 23,987,990 0.7292

普通股合计： 16,008,901,273 99.7047 15,967,954 0.0994 31,450,678 0.1959

2.议案名称：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757,006,517 99.9258 2,015,255 0.0158 7,462,688 0.0584

H股 3,259,204,955 99.0689 6,642,500 0.2019 23,987,990 0.7292

普通股合计： 16,016,211,472 99.7502 8,657,755 0.0539 31,450,678 0.1959

3.议案名称：2022年度报告（含经审计之财务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757,016,217 99.9258 2,009,555 0.0157 7,458,688 0.0585

H股 3,252,107,953 98.8532 13,739,502 0.4176 23,987,990 0.7292

普通股合计： 16,009,124,170 99.7061 15,749,057 0.0981 31,446,678 0.1958

4.议案名称：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756,228,617 99.9197 2,787,955 0.0218 7,467,888 0.0585

H股 3,255,723,628 98.9631 10,123,827 0.3077 23,987,990 0.7292

普通股合计： 16,011,952,245 99.7237 12,911,782 0.0804 31,455,878 0.1959

5.议案名称：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包括宣派末期股息）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758,960,047 99.9411 771,455 0.0060 6,752,958 0.0529

H股 3,286,132,110 99.8874 116,500 0.0035 3,586,835 0.1091

普通股合计： 16,045,092,157 99.9301 887,955 0.0055 10,339,793 0.0644

6.议案名称：关于聘请2023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206,252,978 95.6117 553,428,924 4.3350 6,802,558 0.0533

H股 1,837,705,748 55.8601 1,448,542,862 44.0309 3,586,835 0.1090

普通股合计： 14,043,958,726 87.4669 2,001,971,786 12.4684 10,389,393 0.0647

7.议案名称：2022年度关联交易情况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757,005,817 99.9258 2,012,555 0.0158 7,466,088 0.0584

H股 3,259,975,013 99.0923 5,872,442 0.1785 23,987,990 0.7292

普通股合计： 16,016,980,830 99.7550 7,884,997 0.0491 31,454,078 0.1959

8.议案名称：2023-2027年资本管理规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758,618,581 99.9384 1,061,255 0.0083 6,804,624 0.0533

H股 3,285,588,110 99.8709 500 0.0000 4,246,835 0.1291

普通股合计： 16,044,206,691 99.9246 1,061,755 0.0066 11,051,459 0.0688

9.议案名称：关于选举黄坚先生为招商银行第十二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549,029,179 98.2967 210,634,056 1.6499 6,821,225 0.0534

H股 2,709,101,222 82.4220 574,177,388 17.4688 3,586,835 0.1092

普通股合计： 15,258,130,401 95.0464 784,811,444 4.8888 10,408,060 0.0648

10.议案名称：关于选举朱江涛先生为招商银行第十二届董事会执行董事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691,745,288 99.4146 67,919,147 0.5320 6,820,025 0.0534

H股 3,044,021,252 92.5281 242,227,358 7.3629 3,586,835 0.1090

普通股合计： 15,735,766,540 98.0036 310,146,505 1.9316 10,406,860 0.0648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A股股东（不含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表决

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包括宣

派末期股息）

3,603,889,131 99.7916 771,455 0.0214 6,752,958 0.1870

6

关于聘请2023年度会计师事务

所的议案

3,051,182,062 84.4872 553,428,924 15.3244 6,802,558 0.1884

9

关于选举黄坚先生为招商银行第

十二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3,393,958,263 93.9787 210,634,056 5.8325 6,821,225 0.1888

10

关于选举朱江涛先生为招商银行

第十二届董事会执行董事的议案

3,536,674,372 97.9305 67,919,147 1.8807 6,820,025 0.1888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公司股东代表、监事代表、北京市君合（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和本公司H股

股份过户登记处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等负责本次会议的现场监票、 计票；上

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对审议的议案合并统计了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

本次会议的议案均为普通决议案，均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包括

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同意通过。

黄坚先生和朱江涛先生的董事任职资格需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进行审

核，任期自核准其董事任职资格之日起，至第十二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届时，本公

司将另行公告。

本次会议议案的详细内容，可参见本公司于2023年6月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和本公司网站（www.cmbchina.com）上发布的本次会议

的股东大会文件。

三、 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会议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君合（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留永昭、蔡其颖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北京市君合（深圳）律师事务所委派留永昭律师和蔡其颖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

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会

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

会议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市君合（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6月27日

证券代码：601088� � � � � � �证券简称：中国神华 公告编号：临2023-031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A股红利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人民币2.55元（含税）。 其中A股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

暂不扣缴所得税， 派发现金红利每股人民币2.55元 （含税）；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QFII）、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沪股通股东派发现金红利每股人

民币2.295元（税后）。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3/7/4 － 2023/7/5 2023/7/5

●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于2023年6月16日经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

司” ）2022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审议通过。 会议决议公告于2023年6月17日登载于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二、 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2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A股股东。

本公司H股股东的现金红利派发不适用本公告，H股股东现金红利派发安排请

查阅本公司《2022年度报告》及本公司2023年6月16日的H股公告。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本公司总股本19,868,519,955股为基数，每股派

发现金红利人民币2.55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50,664,725,885.25元

（含税）。其中，A股股本16,491,037,955股，派发A股现金红利人民币42,052,146,

785.25元（含税）。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3/7/4 － 2023/7/5 2023/7/5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除本公司自行发放的现金红利外，本公司A股股东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

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

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

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

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对于通过“沪股通” 持有本公司A股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

个人）（“沪股通股东” ）， 本公司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以

人民币向沪股通股东的名义持有人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直接发放。

3.�扣税说明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实

施条例》、《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

（财税〔2012〕85号）（“财税〔2012〕85号《通知》” ）及《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

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有关规定，A股自

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暂不扣缴所得税， 派发现金红利每股人民币2.55元。 自然

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在股权登记日后转让股票时，将按照财税〔2012〕85号《通

知》有关规定执行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将根据其持股期限

计算实际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

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本公司，本公司在收

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

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股

息红利所得的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

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股息红利所得的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

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A股股份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的现金红

利，由本公司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

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国税函〔2009〕47号《通知》” ）

的规定，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每股人民

币2.295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可以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

待遇的，股东可按照国税函〔2009〕47号《通知》的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向主管税

务机关提出申请。 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股东，参照QFII股东执行。

（3）对于沪股通股东，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

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4〕81号）（“财税

〔2014〕81号《通知》” ），由本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扣税后实际派

发现金红利每股人民币2.295元。 如相关投资者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可以享

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可按照财税〔2014〕81号《通知》的规定在取得股息

红利后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除上述QFII、RQFII、沪股通股东之外的A股法人股东及机构投资者的现金

红利所得税自行缴纳，实际派发现金红利每股人民币2.55元（含税）。

（5） 本公司H股股东的现金红利派发及扣税安排请查阅本公司 《2022年度报

告》。

五、有关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部门：（010）58131088

特此公告。

承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命

总会计师、董事会秘书

宋静刚

2023年6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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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A股）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截至本公告日，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

A股股本为625,721,470股，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5,829,048股，根据

《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的规定，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份不享有利润分配和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的权利。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按公司A股股本（含回购但未注销股份）

折算每10股现金分红（含税）比例及除权除息参考价如下：

公司本次实际现金分红总金额（含税）=实际参与分配股本×分配比例，即991,

827,875.20元（含税）=619,892,422股×1.6元/股（含税）；按公司A股股本（含回购

但未注销股份）折算的每10股现金分红（含税）比例=本次实际现金分红总金额÷A

股股本（含回购但未注销股份）×10，即15.850948元（含税）=991,827,875.20（含

税）÷625,721,470股×10。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参考价=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收盘价-按公司A股

股本（含回购但未注销股份）折算的每股现金红利，即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

参考价=股权登记日收盘价-1.5850948元/股。

●H股股东的权益分派不适用于本公告。 有关H股权益分派的具体安排， 请参见

公司于2023年6月22日发布的《H股公告：2022年12月31日止年度末期股息》。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权益分派方案情况

1、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已获2023年6月21日召开的本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股东大会” ）审议

通过。 本公司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所确定的股

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不含本公司已回购但未注销的股份数量），向本公司全体

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16.00元（含税）。 本次不送红股，不进行资本公积转

增股本。

2、本公司股本总额若在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发生了变化，本公司将按照分配

比例不变的方式实施，以分配方案实施时股权登记日的股本总额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派

发股利。

3、 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与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权益分派方案及其调

整原则一致。

4、本次实施权益分派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A股）方案

1、本次实施的公司A股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A股股本剔除已

回购股份5,829,048股后的股份数量619,892,422股为基数， 向全体A股股东每10股

派16.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

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现金股利人民币14.40

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

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

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

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

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

（含1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3.2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

缴税款1.6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2、截至本公告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账户已回购但未注销的股份数量为5,829,

048股，根据《公司法》的规定，该等股份不享有参与本次权益分派的权利。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公司A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3年7月3日，除权除息日为：2023年7月4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公司A股权益分派对象为： 截止2023年7月3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A股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股利将于2023年7月

4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若公司A股股东

在上述除权日办理了转托管，其现金股利在原托管证券商处领取。

2、以下A股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270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 08*****391 广州市保科力贸易公司

3 08*****873 深圳市海滨制药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3年6月26日至登记日：2023年7月3日），

如因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

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本公司自行承担。

六、相关参数调整说明

根据《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的约定，

本次权益分派无需对本公司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等相关参数进行调整。

七、其他事项说明

本公司H股股东的权益分派不适用于本公告。 有关H股权益分派的具体安排，请

参见公司于2023年6月22日发布的《H股公告：2022年12月31日止年度末期股息》。

八、咨询办法

咨询机构：本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咨询地址：珠海市金湾区创业北路38号丽珠工业园总部大楼

咨询联系人：叶德隆、袁蔼铃

咨询电话：0756-8135992、0756-8135105

传真号码：0756-8891070

九、备查文件

1、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2023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

会及2023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决议；

2、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6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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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纺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进展暨无法在规定期限内发出

召开股东大会通知的专项说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深圳市纺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12月31日披露的

《深圳市纺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

易预案》（以下简称“本次交易预案” ）及其摘要中，已对本次交易涉及的有关风险因素及尚

需履行的审批程序进行了详细说明，敬请广大投资者认真阅读相关内容，并注意投资风险。

2、由于本次交易标的公司财务数据有效期即将到期，中介机构拟进行加期审计和补充

尽职调查等工作，且公司尚需与交易对方沟通协商交易细节，是否对本次重组方案进行调整

存在不确定性，故公司无法在2023年6月30日前披露重组报告书草案并发出召开股东大会的

通知。

3、经交易各方协商一致，公司将继续推进本次交易，并根据交易进展情况择机重新召开

董事会审议本次交易相关事项，并以该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作为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

一、本次交易概况

公司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奇美材料科技投资有限公司、昊盛（丹阳）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等合计17名交易对方合计持有的恒美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恒美光电”

或“标的公司” ）100%股权，同时拟向不超过三十五名符合条件的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募集配

套资金（简称“本次交易” 或“本次重组” ）。 本次交易预计构成关联交易及重大资产重组，

不构成重组上市，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

二、本次交易的历史披露情况

1、2022年12月19日， 公司披露了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2022-46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深纺织A、深纺织B，证券代码：000045、200045）自2022

年12月19日（星期一）开市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10个交易日；

2、2022年12月24日，公司披露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2-47号）， 披露公司预计在5个交易日内即在2023年1月3日前披露经董事会审议通过的

重组预案并申请复牌；

3、2022年12月31日，公司披露了《关于披露重组预案的一般风险提示暨公司股票复牌

公告》（公告编号：2022-51号）、《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22-48号），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重组预案及相关议案，独立

董事就本次交易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公司已于2022年12月30日与本次交易

的相关交易对方签署了附生效条件的《资产购买协议》及其他相关协议；

4、2023年1月30日、2023年2月28日、2023年3月31日、2023年4月29日、2023年5月31日，

公司披露了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的进展公

告》（公告编号：2023-04、2023-05、2023-10、2023-23、2023-27号）。

三、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

自本次交易预案披露以来，公司及相关各方积极推进本次交易所涉及的审计、评估、尽

职调查等各项工作。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由于本次交易标的公司财务数据有效期即将到期，

中介机构拟进行加期审计和补充尽职调查等工作， 且公司尚需与交易对方沟通协商交易细

节，是否对本次重组方案进行调整存在不确定性。 待相关工作完成后，公司将再次召开董事

会审议本次交易的方案、签署相关协议，并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本次交易有关的

后续审批及信息披露程序。

四、本次交易无法在规定期限内发出召开股东大会通知的专项说明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8号———重大资产重组 （2023年修

订）》第二十五条规定：“上市公司在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首次董事会决议公告后，六个月内

未发出召开股东大会通知的，应当在六个月期限届满时，及时披露关于未发出召开股东大会

通知的专项说明。 专项说明应当披露相关原因， 并明确是否继续推进或者终止本次重组事

项。 继续推进的，上市公司应当重新召开董事会审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并以该次董事

会决议公告日作为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 ”

鉴于本次交易的首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为2022年12月31日， 按照上述规定， 公司应于

2023年6月30日之前发出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由于本次交易标的公司财务数据有效期即将

到期，中介机构拟进行加期审计和补充尽职调查等工作，且公司尚需与交易对方沟通协商交

易细节，是否对本次重组方案进行调整存在不确定性，故公司无法在2023年6月30日前披露

重组报告书草案并发出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

五、本次交易的后续事项安排

经交易各方协商一致，公司将依据相关规定继续推进本次交易，积极协调各方尽快完成

标的公司加期审计和补充尽职调查等工作，以及与交易对方协商确定交易方案、履行国资审

批程序，后续将根据交易进展情况择机重新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交易相关事项，并以该次董

事会决议公告日作为本次交易项下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

六、风险提示

1、鉴于公司尚需与交易对方协商确定交易细节，公司或者交易对方撤销、中止本次重组

方案或者对本次重组方案作出实质性变更存在不确定性。

2、公司尚需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交易的方案及相关事项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批准；本次交易事项尚需取得国资有权单位批准、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和中国证监会

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 本次交易能否取得前述批准、 核准或同意注册以及最终取得该等批

准、核准或同意注册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

3、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公司将根据本次交易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在尚未发出审议本次交易事项的股东大会通知之前， 将每三十日发布一次交易进展公

告。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有关本次交易的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

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纺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三年六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600336� � � � � � � � �证券简称：澳柯玛 编号：临2023－030

澳柯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青岛澳柯玛商用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澳柯玛商用电器公司” ，

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本次为澳柯玛商用电器公司提供

80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包含本次担保，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已实际为澳柯玛商用电器公

司提供了8000万元的担保。

●本次担保没有反担保。

●公司对外担保未发生逾期情形。

●特别风险提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提供担保总额为8.38亿

元（不含控股子公司对公司的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33.66%；同时，澳柯

玛商用电器公司最近一期资产负债率已超70%。 请广大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23年4月21日，公司八届二十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度融资及担

保业务授权的议案》，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20.70亿元的担保（含正在执

行的担保，其中为澳柯玛商用电器公司提供的最高担保金额为2亿元）；相关控股子公司之

间为对方提供总额不超过5.60亿元的担保（含正在执行的担保）等。 有效期自2022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至公司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期间。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2023年5

月19日召开的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具体详见公司于2023年4月22日、5月20日

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

的《2023年度对外担保预计公告》（编号：临2023-011）和《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

告》（编号：临2023-025）。

2023年6月26日，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签署了《保证合同》，约定为

澳柯玛商用电器公司与该银行签订的青交银2023510流贷字第013号 《流动资金借款合

同》提供8000万元的连带责任担保，本次担保没有反担保。 本次担保涉及金额和合同签署

时间均在前述审议范围内，无需再次履行审议程序。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单位名称：青岛澳柯玛商用电器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211614340296R。

3、注册地址：青岛市黄岛区前湾港路315号。

4、法定代表人：刘金彬。

5、注册资本：5000万元。

6、成立时间：1995年11月29日。

7、主营业务：主要从事公司商用展示制冷产品的销售及服务等。

8、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3年1-3月（未经审计） 2022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301,414,479.73 1,377,125,528.85

净利润 -2,901,511.98 13,624,650.88

2023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2022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937,798,861.51 746,525,421.18

负债总额 866,940,505.32 672,765,553.01

净资产 70,858,356.19 73,759,868.17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债权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

2、债务人：青岛澳柯玛商用电器有限公司。

3、保证人：澳柯玛股份有限公司。

4、担保主合同及金额：本次担保的主合同为债权人与债务人于2023年6月26日签署的

青交银2023510流贷字第013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人民币8000万元整。

5、保证范围：全部主合同项下主债权本金及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

现债权的费用。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或仲裁费）、保全费、公告

费、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及其它费用。

6、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7、保证期间：根据主合同约定的各笔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开立银行承兑汇票/信

用证/担保函项下，根据债权人垫付款项日期）分别计算。 每一笔主债务项下的保证期间

为，自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计至全部主合同项下最后

到期的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后三年止。

债权人与债务人约定债务人可分期履行还款义务的，该笔主债务的保证期间按各期还

款义务分别计算，自每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计至全部主

合同项下最后到期的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后三年止。

债权人宣布任一笔主债务提前到期的，该笔主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以其宣布的提前

到期日为准。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主要为满足公司全资子公司澳柯玛商用电器公司开展日常经营业务资金需

要，有利于其稳健经营和公司商用展示制冷产品业务的发展，符合公司整体经营规划。 同

时，公司能够对该公司的日常经营进行有效监控和管理，及时掌握其资信状况和履约能力，

担保风险总体可控，不会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

五、审议程序

本次担保涉及金额及合同签署时间均在公司八届二十二次董事会及2022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批准范围内，无需再次履行审议程序。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提供担保总额为8.38亿元（不含控股子公

司对公司的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33.66%。 其中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

的担保总额为5.97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23.99%。公司不存在为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况，截至目前未有逾期担保情况发生。

特此公告。

澳柯玛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6月28日

证券简称：华泰证券 证券代码：601688� � � � �编号：临2023-051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间接全资子公司

根据中期票据计划进行发行并由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华泰国际财务有限公司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本次担保金额为1,050万美元。

若本次担保实施后，华泰国际金融控股有限公司为上述被担保人提供担保余额为13.66

亿美元（含本次担保）。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否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特别风险提示：被担保方华泰国际财务有限公司的资产负债率超过70%，请投资

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境外全资子公司华泰国

际金融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泰国际” ）的附属公司华泰国际财务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华泰国际财务” ）于2020年10月27日设立本金总额最高为30亿美元（或等值

其他货币）的境外中期票据计划（以下简称“中票计划” ），此中票计划由华泰国际提

供担保（以下简称“本次担保” ）。 2023年6月26日，华泰国际财务在上述中票计划下发

行一笔中期票据，发行金额为1,050万美元，按2023年5月31日美元兑人民币汇率（1美

元=7.0821元人民币），担保金额为人民币0.74亿元。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及其财务状况概述

1.�名称：华泰国际财务有限公司

2.�注册地点：英属维京群岛（BVI）

3.�公司编号（英属维京群岛)：1838149

4.�最新信用等级状况：不适用

5.�法定代表人/公司负责人：王磊

6.�经营情况：被担保人系特殊目的公司（SPV），自成立以来未开展任何业务活动，

也未进行任何投资，本次担保发生前处于正常存续状态，无任何正在进行的投资。 现任

董事为王磊先生。

（二）被担保人与公司的关系

被担保人为公司的境外全资子公司华泰国际的附属公司， 公司通过华泰国际间接

持有被担保人100%的股权。

（三） 被担保人不存在涉及对外担保的重大诉讼或仲裁事项， 不属于失信被执行

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根据华泰国际财务与华泰国际、花旗国际有限公司（作为受托人）于2022年11月4

日签署的《信托契据》，华泰国际作为担保人就华泰国际财务在此中票计划下发行的中

期票据，提供无条件及不可撤销的保证担保。 2023年6月26日，华泰国际财务在该中票

计划下发行一笔中期票据，发行金额为1,050万美元，由华泰国际提供担保。

截至本次发行前，华泰国际作为担保人，已为发行人本次中票计划项下的存续票据

之偿付义务提供无条件及不可撤销的保证担保。 本次发行后，担保余额为13.66亿美元

(含本次担保)。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发行一笔中期票据，发行金额为1,050万美元，主要为配合业务发展及补充日

常营运资金需要。 被担保人华泰国际财务是公司的境外全资子公司华泰国际的附属公

司。华泰国际财务的资产负债率超过70%，但公司通过华泰国际对其持有100%控股权，

能够及时掌握其偿债能力，担保风险可控，该项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五、担保事项的内部决策程序及董事会意见

公司2020年12月31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2021年2月8日召开的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境内外债务融资工具一般性授权的

议案》。 根据该议案，由公司董事长、首席执行官和首席财务官共同或分别决策发行境

外外币债券，并全权办理发行相关的全部事项，包括但不限于发行主体及发行方式、债

务融资工具品种、发行规模、发行期限等，并根据融资工具的特点及发行需要，公司或公

司全资附属公司可为境外全资附属公司（包括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发行主体）发行

境外债务融资工具提供担保，担保范围包括债券本金、相应利息及其他费用，担保方式

包括保证担保、抵押担保、质押担保等有关法律法规允许的担保方式。

近日，华泰国际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担保中期票据计划项下发行票据的

议案》，同意对华泰国际财务在中票计划下发行的中期票据提供担保。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披露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担保总额为人民币366.21亿元，全部为对子

公司提供的担保，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268.97亿元，上述数额分

别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22.18%及16.29%。

上述担保总额包含已批准的担保总额内尚未使用额度与担保实际发生余额之和。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担保债务逾期的情况， 公司也不存在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

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况。

特此公告。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6月28日


